


勒乌乡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
勒乌乡人民政府属行政单位，内设六办一所四中心。包括党政办公室、党建办公室、社会事务办公室、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、乡村振兴办公室、综合执法办公室、财政所、便民服务中心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综治中心、文化旅游服务中心。
（2） 机构职能。
落实国家政策，严格依法行政，发挥经济管理职能，加强政策引导，制定发展规划，服务市场主体和营造发展环境，搞好市场监管，大力促进社会事业发展，发展镇村经济、文化和社会事业，提供公共服务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，发布决定和命令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预算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事业和财政、民政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。
（3） 人员概况。	
勒乌乡总编制36名，其中：行政编制12名，工勤编制0名，事业编制14名。在职人员总数22名，其中：行政15名，工勤0名，事业7名。离休0名。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
2021年收入预算802.17万元，其中上级补助收入39万元，县级补助收入763.17万元。
（2）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
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基本支出623.94万元，项目支出178.23万元。其中项目18个，具体为：1、民宗局彝族年慰问经费7万元；2、“两馆一站”免费开放资金5万元；3、村组干部意外保险1.66万元；4、在职村干部养老保险0.48万元；5、2021年七大秩序整治和2020年遗留问题解决经费12万元；6.勒乌乡政府办公及职工宿舍楼维修项目5.82万元；7、2021年森林防火经费3万元；8、建党100周年信访维稳经费3.31万元；9、积分超市工作经费5万元；10.勒乌村产业路建设监理经费2万元；11.勒乌党群服务中心附属工程项目26.26万元；12.县级民族机动金（勒乌村产业路建设监理经费）2万元；13.驻村工作队经费、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一次性生活补助、待遇保障经费合计12.22万元；14、脱贫攻坚档案经费5.63万元；15、2021年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接续奋斗、疫情防控工作经费20万元；16、农村公共服务运行45.92万元；17、勒乌乡疫情防控经费9.94万元；18、脱贫攻坚车辆使用经费10万元。
三、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算管理。
(1)预算管理
预算管理方面，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%，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。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，但仍需进一步强化，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。
(2)内部控制管理
    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，内控制度执行还需进一步规范。
(3)完成结果
勒乌乡人民政府绩效目标按要求向社会公开，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，及时整改了绩效管理发现问题，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。资金主要投入在城乡环境整治、人居环境改善、乡村及镇区风貌、村民活动场所建设、文化设施建设、治安维稳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，通过统计分析获取了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健康度、居住生活的舒适度、工作出行的便捷度、居住生活的安全度各方面的良好评价。
（二）项目预算管理。（有项目预算的部门需要阐述此部分）
包括项目基本情况、项目目标完成情况、项目效果情况等。
2021年我乡部门预算项目18个，具体为：1、民宗局彝族年慰问经费7万元，对全乡彝族困难群众、老党员、学生等进行慰问，全面完成；2、“两馆一站”免费开放资金5万元，提升了我乡文化活动，全面完成；3、村组干部意外保险1.66万元，保证全乡村组干部意外保险购买，提升村组干部服务积极性，全面完成；4、在职村干部养老保险0.48万元，保障村组干部购买养老保险补助需要，全面完成任务；5、城乡环境整治经费12万元，提升5个行政村以及场镇人居环境治理达到良好，强化环境治理宣传，保障整治工作经费需要，全面完成目标任务；6.勒乌乡政府办公及职工宿舍楼维修项目5.82万元，切实改善我乡干部职工住宿条件，体现对干部职工关心关爱，提高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。7、2021年森林防火经费3万元，加强了我乡森林防灭火工作开展，提高了群众防火意识，全面完成目标任务；8、建党100周年信访维稳经费3.31万元，加强特殊人群信访维稳监管，全面完成目标任务；9、积分超市工作经费5万元，倡导村民共同参与村级事务管理，提高村民环境卫生意识等积极性，全面完成；10.勒乌村产业路建设监理经费2万元，  保障勒乌村产业建设能正常推进，便于村民出行，提高满意度。11.勒乌党群服务中心附属工程项目26.26万元，切实改善了各村干部职工办公环境，体现了对干部职工关心关爱，提高了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，全面完成目标任务；12.县级民族机动金（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经费）3万元，大力宣传各民族大团结，营造了浓厚民族大团结氛围，全面完成；13.驻村工作队经费、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一次性生活补助、待遇保障经费合计12.22万元，保障全乡驻村工作队日常办公、生活等条件，便于开展驻村工作，全面完成；14、脱贫攻坚档案经费5.64万元，装订完善脱贫攻坚档案，达到标准化存档，全面完成；15、2021年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接续奋斗、疫情防控工作经费20万元，保障2021年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，全面完成；16、农村公共服务运行45.92万元，保障村组办公正常运转，改善村民的基本生活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功能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，全面完成；17、勒乌乡疫情防控经费9.94万元，保障勒乌乡疫情防控工作正常推进，提升群众满意度。18、脱贫攻坚车辆使用经费10万元，保障乡机关干部能正常下村开展脱贫攻坚相关工作，确保圆满完成县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（三）结果应用情况。
包括绩效自评公开、评价结果整改和应用结果反馈等情况。2021年较好地完成了县委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，部门支出自评质量高，绩效目标及时公开，社会反映良好。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根据《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整体、项目和政策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勒乌乡人民政府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绩效评价得分：96分。
（3） 存在问题。
在资金管理过程中，还存在部分支出依据不合规，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，财务人员业务水平还需加强等问题。
（4） 改进建议。
1.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
2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3、完善资产管理，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。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，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、资产出租出借和收入管理制度、资产采购制度、使用管理制度、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、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，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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